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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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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二通都市計畫圖

花蓮重製都市計畫圖



計畫緣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新興中長程計畫-
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年)」，
推動全台都市計畫圖重製，由各縣市政府擬定都市
計畫機關辦理

花蓮縣政府積極向中央申請補助，分五期完成轄內
所有都市計畫區、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圖重製
第一期：花蓮都市計畫

第二期：吉安、吉安(鄉公所)、新城(北埔)、光復、鳳林

第三期：東華大學城特定主要計畫

第四期：壽豐、鯉魚潭、瑞穗、玉里、富里

第五期：和平、崇德、新秀、磯崎、石梯

其他：豐濱（已於第三次通盤檢討一併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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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工作內容
現行之法定都市計畫圖1/3,000 紙圖

重製後法定都市計畫圖1/1,000 數值圖；坐標TWD9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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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計 畫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 文 號

1 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案
民國69年5月9日
府建劃字第26823號

2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77年10月14日
府建劃字第88851號

3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86年11月18日
府建劃字第133393
號

4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
區、保護區、商業區、農業區、漁
業養殖專用區、機關用地為道路用
地;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保護區、
漁業養殖專用區、農業區、學校用
地)案

民國88年12月30日
府建劃字第139819
號

5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

108.9.10 府建計字第
1080171344A號

現行計畫

現行都市計畫圖

1

重製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1 整合各種圖資仔細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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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 地形圖樁位圖

►疑義研討會議：召集相關單位多次會議逐案研商討論達成決議

決議原則一 符合都市計畫計畫原意
決議原則二 公私兩損最低，保障民眾合法權益

都市計畫圖



1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8

規
劃
階
段

審
議
階
段

通過

繪製公告徵求意見之
重製後都市計畫圖

公告徵求意見

研擬變更都市計畫書
圖草案

公開展覽30天並
舉辦公展說明會

縣政府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花蓮縣政府發布實施

通過

通過

► 公告徵求意見：108.10.24~108.11.24

► 座談說明會時間：108.11.14 下午1點30分

► 座談說明會地點：豐濱鄉公所第二會議室

► 疑義研商會議： 108.05.30、108.06.20、
109.01.15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確認都市計畫重製圖

► 公開展覽期間：109.03.07~109.04.06

► 公開展覽說明會：109.04.01 上午10點

► 說明會地點：豐濱鄉公所3樓會議室

► 刊登更生日報：109.03.07、08、09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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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階
段

審
議
階
段

通過

繪製公告徵求意見之
重製後都市計畫圖

公告徵求意見

研擬變更都市計畫書
圖草案

公開展覽30天並
舉辦公展說明會

縣政府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花蓮縣政府發布實施

通過

通過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確認都市計畫重製圖

最新消息

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1

★2

https://www.hl.gov.tw/

https://map.hl.gov.tw/HLUPWeb/map/map.aspx

1

https://map.hl.gov.tw/HLUPWeb/map/map.aspx
https://www.h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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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及重製依據



重製作業依據
 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

點(內政部106.9.15台內營字
第1060818042號函)」

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手冊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民國101年6月初版)」訂定之
都市計畫圖轉繪標準化作業
流程

資料蒐集與調查

都市計畫書圖、樁位成果、地籍圖、
控制點、圖根點、地形圖等資料

數值地形圖測量與樁位清查、聯測、改算

  (1) 尚未辦理新測地形圖地區(數值地形圖測量)
  (2) 已辦理完新測地形圖地區(樁位檢測、坐標轉換)
  (3) 校核改算坐標轉換前後之樁位圖   
  (4) 樁位成果展繪套合於數值地形圖
  (5) 受託單位展繪出圖，並提送成果予擬定機關

展繪套合

  (1) 展繪都市計畫展繪線
  (2) 地籍展繪線於數值地形圖
  (3) 疑義的判定

彙整重製疑義及製作重製圖

(1)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類彙整
(2) 研擬處理原則及建議方式

(3) 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並
確認都市計畫重製圖

依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展繪重製都市
計畫圖，提送計畫擬定機關驗收完成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步驟5】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1) 公告徵求意見
          (2) 研提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3)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4) 都市計畫書圖核定、公告

【步驟1】

【步驟6】

十、重製計畫圖應依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程序辦
理檢討變更。必要時得辦
理專案通盤檢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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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
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
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
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符合法定都市
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一、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二、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三、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第四十七條 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
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
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
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
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第二十六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
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
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
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
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
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應變更其使用。
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
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都市計畫法」

8

變更依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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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計畫概述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 文 號

1 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案
民國69年5月9日
府建劃字第26823號

2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77年10月14日
府建劃字第88851號

3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86年11月18日
府建劃字第133393
號

4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
區、保護區、商業區、農業區、漁
業養殖專用區、機關用地為道路用
地;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保護區、
漁業養殖專用區、農業區、學校用
地)案

民國88年12月30日
府建劃字第139819
號

5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

108.9.10 府建計字第
1080171344A號

現行計畫

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展歷程

14

3

現行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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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計畫重製作業



重製疑義分類

16彙整自「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內政部106.9.15台內營字第1060818042號)

4



重製疑義研商辦理情形

17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彙整與研討後，提出26件重製疑義
案件，類型分別為B、E、F類

由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針對上述疑義問題，於民國108年5月
30日、108年6月20日及109年1月15日召開都市計畫圖重
製疑義研商會議，各出席機關就都市計畫圖、樁位圖、地籍
圖及現況加以比對校核，針對各項疑義問題處理原則作成決
議

以上會議依花蓮縣政府函送歷次會議記錄決議內容。民國
108年6月25日府建計字第1080119651號函、108年7月
10日府建計字第1080133956號函及109年2月3日府建計
字第1090018921號函

決議需提列變更案(2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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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圖重製
 計畫圖性質

 都市計畫圖由圖解法測製更新為

數值法測製之TWD97[2010]都市

計畫圖

 計畫面積重新丈量

 依據重製展繪完成之1/1,000都市

計畫重製展繪圖，重新量測各項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並與現行計畫面積比較

 重製後面積丈量則係以經坐標轉

換校核後樁位資料所展繪之新數

值圖為準，此為計畫面積前後丈

量結果產生差異之因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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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製前、後各分區或用地之相對位置皆無顯著位移情形

重新展繪後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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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討分析及變更計畫



檢討分析及變更計畫
檢討變更原則
本計畫除依重製作業相關規定，辦理都
市計畫圖數值化展繪及面積重新計算之
檢討外；應檢討變更者，予以提案變更

展繪過程未有疑義地區，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遇有疑義並提請重製疑義
研商會議討論者，經檢視符合現況實際
使用情形且符合都市計畫規劃原意者，
則依其決議內容展繪

變更事項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通盤檢討，依重製
研商會議決議

變一案:TWD97[2010]

變二案:計畫總面積、各使用分區與用地
面積依重製結果修正

其他計2案納入配合提列變更(變三案、
變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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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都市
計畫
圖

原都市計
畫圖；比
例 尺
1/3,000

( 圖 解 法
測製)

重製都市
計畫圖；
比 例 尺
1/1,000

(數值法測
製)

1. 原計畫圖與現況地
形地物差異大，影
響公部門之計畫執
行及民眾權益。

2. 為提高計畫圖之精
確性，以符合現況
並利於執行；爰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47

條規定辦理重新測
製展繪計畫圖。

二 全區
土地
使用
面積
分配
表

計畫總面
積 ( 含 各
種分區與
用 地 面
積 ) 總 面
積

98.35 公
頃

重製後計
畫總面積
(含各種分
區與用地
面積)總面
積

99.30公頃

1. 依據重製作業後都
市計畫圖(比例尺
1/1,000)重新量測結
果修正。

2. 重製前、後計畫總
面積及各種分區及
用

5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變更位置示意圖

22



變三案(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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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三 人行
道與
住宅
區之
交界
處

住宅區

(0.0014

公頃)

人行步
道用地

(0.0014

公頃)

1. 民國88年「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
住宅區、保護區、商業區、農業區、漁業
養殖專用區、機關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為住宅區、保護區、漁業養殖專用
區、農業區、學校用地)案」變更道路用地
為住宅區，致無法與人行步道用地串連

2. 變更範圍地籍已依人行步道用地分割，土
地均屬公有地(國有，管理單位交通部公路
總局)。

3. 考量都市計畫原意及考量分區完整性，參
酌樁位展繪線(等同地籍)提列變更。

土地權屬 現況街景照片88年二通計畫圖套樁位圖

變更內容示意圖

108年三通現行計畫圖

都市計畫歷程：
未變更者，以前次計畫為主



變四案(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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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三 一號道
路東側
( 共 四
處)

保護區

(0.05公
頃)

公 園 用
地

(0.05 公
頃)

1. 疑義位置原計畫為公園用地或於民國86年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第二案變更保護區為公園用地、第四
案變更公園用地為停車場用地；民國88年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區、
保護區、商業區、農業區、漁業養殖專用
區、機關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
為住宅區、保護區、漁業養殖專用區、農
業區、學校用地)案」變更道路用地為保
護區、農業區，導致公園用地及停車場用
地與道路用地中間包夾保護區及農業區。

2.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不相符；
但樁位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相符；變更範
圍除浴海段481-1、496-1、518、518-1、
531-1及558-1地號為私有土地，其餘均屬
公有土地。

3. 考量分區完整性，提列公園用地及停車場
用地與道路用地間包夾之保護區及農業區
變更。

農業區

(0.16公
頃)

公 園 用
地

(0.16 公
頃)

停 車 場
用地

(0.0041)

第1處

86年計畫圖 88年計畫圖

樁位圖套地籍
圖

108年現行計畫
圖套樁位圖

都市計畫歷程：
未變更者，以前次計畫為主

公園用地

保護區



變四案(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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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86年計畫圖 88年計畫圖

現行計畫圖套樁位圖 樁位圖套地籍圖

變更內容示意圖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1

農業區

農業區

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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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討後計畫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檢討
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27



檢討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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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面積99.30公頃

貳、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以民國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參、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500人，計畫旅遊人次每年
6萬人次

肆、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漁業養殖
專用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保
護區、農業區，面積合計63.65公頃

伍、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公園用地、機關用地、停車場
用地、河道用地、墓地及道路用地
，面積合計35.65公頃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面積增減統計表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29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登記面積為準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計畫道路編號明細表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30



31

公開展覽期間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展覽意見表



32

THANK YOU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